
12日，济南市历下区民政
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区民政干
部和社区工作者学习陈叶翠。
像陈叶翠那样认真干好自己
的工作，就是对陈叶翠最好的
纪念。

陈叶翠有很多优点值得
我们学习，比如她待人诚恳，
对事认真，对困难群众有热心
肠，对不公现象敢于硬碰硬。
但是，她最让人敬佩的还是不
因事小而不为的执著。

一个社区工作者，忙忙碌
碌一辈子，论职务连个“芝麻
官”都算不上，论收入也不能
与“成功人士”相提并论。陈叶
翠能在琐碎的家长里短中不
改其乐，一定是从中找到了成
就感。在这个不足半平方公里

的小社区，陈翠叶不负“小巷
总理”的称号，最终在小舞台
上让平凡的自己焕发出精彩。
不因事小而不为，兢兢业业，
三十年如一日，这就是最生动
的“钉钉子”精神。

年仅33岁时，陈叶翠从地
矿局宣传干事的岗位上转行
干社区工作，在很多人看来，
事业应该是走下坡路了。确
实，在机关里守着气派的“八
抽屉办公桌”干宣传，而到了
社区走家串户连坐“马扎”的
机会都不多。但是，陈叶翠没
有看重这些，她把心思都放在
了工作上。在社区里干，没有
让人成名立业的“快速通道”，
每天面对的都是常人眼中的

“小事”。可贵的是，这些事在

陈叶翠眼里从来都不是小事，
她随身带着本子，把居民们生
活中的难题记下来，用蚂蚁啃
骨头的劲头一点一滴地做。时
间是公平的，这些年来陈叶翠
一次次地高票当选居委会主
任，如果没有真正给居民获得
感，是不可能赢得高度认可
的。在上万人居住的开放式老
旧社区，一个社区工作者能取
得这样的“政绩”，很了不起。
一人出彩，万人受益，陈叶翠
成就的事业已经超越了很多
人。

社区工作虽然琐碎，但是
要做好并不简单。陈叶翠有韧
劲，更有巧劲。她在工作上有
许多创新，保障社区居民的发
言权、知情权、选择权，以民主

促自治。社区事，居民议，大家
管，形成了良好互动。不断化
解矛盾，持续促进民生，能这
样干事自然就不觉得苦了。今
天学习陈叶翠，不一定非要照
搬她过去的工作方法，因为社
区是在不断发展的，做好社区
工作也要与时俱进。

陈叶翠走了，她执著做小
事的精神应该留下来，激励更
多身在基层的人聚沙成塔，积
小胜为大胜。在这个社会上可
以干大事的人终究是少数，大
多数人还是要在一个小舞台
上折腾，在“最后一公里”忙
活。事业有大小，职业无高低，
一个人只要认认真真地干，一
样可以通过服务他人来成就
自我。

小舞台上更需要“钉钉子”精神

在这个不足半平方公里的
小社区，陈翠叶不负“小巷总
理”的称号，最终在小舞台上让
平凡的自己焕发出精彩。不因
事小而不为，兢兢业业，三十年
如一日，这就是最生动的“钉钉
子”精神。

“幼有所育”急需降低托育行业门槛

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
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
托率仅为4 . 1%，远低于一些发
达国家50%的比例。“入托无
门”成为很多0岁到3岁婴幼儿
家长的心病。新华社记者的这
一“观察”结果，将由“携程亲
子园虐童事件”激起的这轮舆
情引向托育问题的更深处。

几天来，随着舆论不断
发酵，人们已围绕“虐童事
件”对从业人员素质、托育行
业监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
探讨，相关单位出面谴责，当
事公司公开道歉，当事人员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舆情似
乎正按照既定的逻辑走向尾
声。所幸，总有人不肯就此作
罢，而是透过个案表象，将关
注焦点引向我国托育行业的
最大痛点——— 托育服务严重
供给不足。

0岁至3岁的婴幼儿，入托
率只有4 . 1%！婴幼儿入托率如
此之低，究竟为什么？诸般原
因之中，或许有育儿传统的
惯性，有经济负担上的考量，

有对托育服务质量的不放
心，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显然
在于托育服务供应严重不
足。正是这种严重的供给不
足，令绝大多数婴幼儿家长
陷入“入托无门”的窘境。无
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
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与素
质良莠不齐的保姆。这种选
择不仅往往有损于父母的

“老有所养”，婴幼儿养育的
质量乃至安全性也难以保
证。学前三年的托育状况虽
然好一些，但供需之间依然
缺口巨大。随着全面二孩政
策的推进与生活水平、育儿
理念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
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
旺盛，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
需要“好入园”“入好园”。可
以想见，如果不有所作为，托
育服务紧缺的情况将会越来
越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
的供不应求？表面上看，托育
服务供给不足源于托育机构
数量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
恐怕还在于托育服务行业准
入门槛过高。

在现行的管理架构内，
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教育部

门只负责3岁以后学前教育机
构的监管，0-3岁托育服务尚
无明确的主管部门。在这种
监管状态之下，一方面是3岁
以 上 的 托 育 机 构 牌 照“ 紧
缺”，许多想从事托育的单位
与个人被挡在合法经营的门
槛之外；一方面是0-3岁的托
育服务被抛进一种灰色地
带，教育部门不“主管”、不发
教育许可证，以“教育咨询机
构”身份去办营业执照，工商
部门又嫌不具备提供午餐、
全日制托育资格。于是，一种
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
了，一方面是旺盛的托育服
务需求亟待满足，另一方面
则是托育机构总量不足，无
法提供足量的托育服务。

毫无疑问，有效降低托
育行业准入门槛已成当务之
急。当下，至少可以从如下一
些方面作出努力：尽快将0岁
到3岁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纳入
教育部门管理范围，尽可能
放宽开办托育机构的资质要
求,允许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
托管班，明确并鼓励幼儿入
园年龄向下延伸。如果这一
点一时难以达成，就从工商
管理方面着力，放宽对“教育

咨询机构”的限制，让诸如提
供午餐、全日制托育之类的
经营资格更容易获得。总之，
无论单位、企业与个人，无论公
办与民办，在修订并守住“底
线”的同时，努力让更多的力量
进入托育行业，成为市场主体，
提供更充裕的托育服务。这不
仅可以及时补上托育市场的巨
大缺口，也可以有效改善托育
行业的监管水准。试想，如果携
程这样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到
办园资格，就不必“借助”上海
市妇联的力量，监管上的灰色
地带就会大大减少，“虐童事
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当然，从长远来看，托育
难题的根本解决更大程度上
要端赖于公共投入，明确托
育的公共服务地位，将托育
服务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大力发展
普惠性托育服务事业。在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取得

“新进展”的七项民生要求
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婴
幼儿托育问题关乎民族与国
家的未来，关乎千家万户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
论如何，该是在这方面大有
作为的时候了。

餐饮网络化倒逼监管常态化

葛一家之言

家庭医生签而不约？

好事应该办实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本
轮新医改的重头戏，但一直以
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是被
基层诟病最多的一项服务。少
医生、缺药品、被签约形式化、
智慧医疗不智慧、全市不平
衡……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
老百姓的获得感不够。

比如，如何解决基药这个
老大难问题。家庭医生签约主
要一部分工作就是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的管理，目前基层医院
大部分药品只是普通的基药，而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的一些
进口药、特殊药，基药目录不能
满足，只好跑到大医院去开药，
用药保证不了，家庭医生的便利
性就大大削弱。又如吐槽较多的
转诊问题。家庭医生服务要有畅
通的转诊渠道，让居民可在社
区得到便捷的转诊服务，这不
仅需要社区医生和专科医院医
生之间实现业务协同，更需要有
一系列的制度来进行配套。在二
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建立
专门的分级诊疗的部门，在这个
过程中就涉及公立医疗机构的
机制改革问题。

面对上百万的庞大市民
群体，签约医生的服务能跟上
吗？让基层医生能走下去、留
下来，要增加家庭医生的使命
感、归属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既要
有数量更要有质量。家庭医生

“签而不约”，就会流于形式，变
成一个面子工程。上月底，第六
届基层卫生大会在杭州召开。国
家和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都在
会上提出：“不要盲目追求指
标。”如果一味地追逐签约率，忽
略服务水平，那么明年老百姓
就不愿意续签了。

而对于媒体或者基层医
疗机构而言，也不能按照国外
的模式来宣传家庭医生。我们
的家庭签约医生不同于欧美
国家的私人医生，家庭医生不
是私人医生，不能像外卖员一
样随叫随到。在人力、设备不
能很好地满足百姓需求的时
候，如果宣传“一个电话，医生
到家”，而现实服务却跟不上，
老百姓自然要吐槽。

推广家庭签约医生是一
件好事，好事必须办实在。老
百姓的槽点正是下一步服务
改进的落实点。（摘自《钱江晚
报》，作者陈进红）

□张西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日前发布《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针对
媒体多次曝光的外卖“黑作坊”
问题，《办法》明确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
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
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

无证餐厅在网上“开张”，
“三无”餐饮在外卖平台热卖，
令人担忧。特别是，过去网络
餐饮服务存在很多监管盲区，
经营准入和监管的缺失，造成
网络餐饮经营进入条件偏低，
相关信息审核并不严格，以无

证餐厅、家庭作坊为据点的网
络餐饮经营，给食品安全构成
了巨大威胁。如此语境下，出
台《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对网络餐饮服
务的规范管理更具体，也更有
可操作性。

事实上，不仅是专门的网
络餐饮外卖平台，即便是电商
大佬，也成了“三无”餐饮的

“后厨”。调查显示，仅淘宝网
便有4160种“自制食品”，有些

“自制食品”一个月甚至能出
货数千件。而这些“自制食品”
中，“自制餐饮”占很大比例，
主要来自家庭作坊和无证餐
厅。这些“三无”餐饮一旦遇到
质量问题，商家因逃离了常态
化的市场监管，便以买家保存
不当等理由拒绝赔偿，给网络
餐饮消费者维权带来困难。据
食品安全网购情况调查显示，

有近40%的消费者表示不会选
择网络购买食品，他们不会购
买的最大原因，也是在食品的
质量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餐
饮。

然而，网购消费正在步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网购食品安
全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加强对
网络食品经营行为的准入和
监管，成为当前和今后面临的
一个新课题。基于此，将于
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规定，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
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
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
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等，
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餐饮经营
许可和服务。

可见，餐饮网络化，倒逼

监管常态化。首先，应提高《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的执行力，建立网络
餐饮经营行为的准入和监管
机制，在法律的架构下对网上
销售模式进行规范管理，要求
餐饮经营者均应先办理证照、
再上网经营，从准入源头环节
引导经营者自律。同时，提高
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向消
费者传授网购技巧及有关注
意事项，降低网购风险。特别
是建立健全处罚制度。网售餐
饮的处罚方式和程度，除了

“连坐”网店及网站之外，可以
参照传统门店餐饮销售处罚
模式，一旦发现过期或者假冒
伪劣餐饮，要予以严厉处罚和
打击，直至限制进入网络餐饮
服务，并在网上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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